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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岸区医疗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南岸区医疗保障领域严重失

信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南岸医保发〔2020〕1 号

全区协议医药机构、各参保单位：

《重庆市南岸区医疗保障领域严重失信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

办法》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南岸区医疗保障局

2020 年 1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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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岸区医疗保障领域
严重失信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推进医疗保障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进一步加强医

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，切实维护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的合法

权益，保障医疗保障基金安全运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

保险法》、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2020 年）》（国

发〔2014〕21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

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6〕33 号）和《关于对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企事业单位

及其有关人员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》（发改财经〔2018〕

170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黑名单”是指本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

在依法履职过程中，被依法处理的严重失信的参保人员、定点医

药疗机构及医保医师。

第三条 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负责全区医疗保障领域严重

失信“黑名单”管理工作。

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应建立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工

作人员、定点药店及其工作人员、参保人员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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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记录，负责医疗保障领域严重失信“黑名单”（以下简称医保

“黑名单”）公示、列入和移出信息上报等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医保“黑名单”实行“谁列入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，

遵循依法依规、公平公正、客观真实、动态管理的原则。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定点医药机构或参保人员，应将

其列入医保“黑名单”：

（一）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欺诈骗保行为

1.虚构医药服务，伪造医疗文书和票据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

的；

2.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的；

3.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医疗保障待遇的；

4.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医保结算的；

5.为参保人冒名住院提供便利的；

6.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影响的欺诈骗保行为。

（二）涉及定点零售药店及其工作人员的欺诈骗保行为

1.盗刷医疗保障身份凭证，为参保人员套取现金或购买营养

品、化妆品、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物品的；

2.为参保人员虚开发票、提供虚假发票的；

3.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的；

4.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影响的欺诈骗保行为。

（三）涉及参保人员的欺诈骗保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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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伪造假医疗服务票据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；

2.将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转借他人就医或持他人医疗保障

凭证冒名就医的；

3.非法使用医疗保障身份凭证，套取药品耗材等，倒买倒卖

非法牟利的；

4.涉及参保人员的其他欺诈骗保行为。

第六条 医保“黑名单”由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负责认定，

可与行政处罚和协议处理程序同步进行。

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在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违反

“第五条”进行处理时，应严格按照程序同步告知失信主体被列

入 “黑名单”的风险提示内容。

第七条 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在对失信主体作出列入医保

“黑名单”处理决定文书送达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记录。

第八条 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负责对医保“黑名单”信息进

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，依法不得公开的除外。公示期结

束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将“黑名单”信息按相关规定及时上报和纳

入辖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在全区开展联合

惩戒。

第九条 列入医保“黑名单”的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

和参保人，应将其纳入重点监管对象，增加现场检查频次，并按

规定在待遇享受便捷性方面给予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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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医保“黑名单”实行动态管理，有效期自公示之日

起计算。相关失信主体首次被列入医保“黑名单”的，期限为 6

个月；相关失信主体未改正失信行为或者列入期间再次发生第五

条规定情形的，期满不予移出并自动续期 1 年；已移出医保“黑

名单”的失信主体再次发生第五条规定情形的，列入医保“黑名

单”期限为 1 年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一条 列入医保“黑名单”的依据被撤销或发生变更后

不符合列入医保“黑名单”情形的，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应当在

收到相关文件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及时作出决定将信用主体移出

医保“黑名单”。

第十二条 列入医保“黑名单”的失信主体改正失信行为且

在列入期间未再发生第五条规定情形的，由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

于期满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其移出医保“黑名单”。

第十三条 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决定将失信主体移出医保

“黑名单”的，应当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第十四条 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实施医保“黑名

单”管理过程中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予以

处理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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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各街镇

重庆市南岸区医疗保障局 2020年1月17日印发


